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作業程序說明表
	項目編號
	人福19

	項目名稱
	公保業務-現金給付請領

	承辦單位
	人事單位

	作業程序

說明
	被保險人發生各項保險給付，應告知其權益，並協助申請各項保險給付，人事單位初審後，於公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e系統進行給付申辦作業。

	控制重點
	1、 各項給付標準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給付標準辦理。
2、 被保險人如果選擇以支票領取，需填領取現金給付收據。
3、 夫妻同為被保險人，一方死亡可同時請領死亡給付及眷屬喪葬津貼。
4、 養老給付（退休及資遣）案件，由銓敘機關核定後副知公教保險部辦理。
5、 自殺之死亡給付仍予照發。
6、 若妊娠超過20週之胎兒於母體腹中、產出時或產出後，無心跳或其他生命跡象之死產，仍得依早產及分娩定義，依規定請領生育給付。
7、 各項現金給付應自事實發生10年內請領，並請人事單位妥為通知。

	法令依據
	1、 公教人員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。
2、 公教人員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表。

	使用表單
	1、 公教人員各項保險給付請領書(於公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e系統進行給付申辦作業，產製請領書)、領取現金給付收據（如欲以支票領取）、公教人員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選擇續（退）保同意書。
2、 因盡力職務積勞過度以致失能或死亡者，另使用1.公教人員保險醫療診斷書或以醫療機構出具之診斷證明書代替。2.被保險人最近3年因公積勞考績或考成證明書。3.另由服務機關查證列舉因公積勞之具體事實。


※註：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，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(單位)作業程序填列。
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作業流程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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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註：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，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(單位)作業程序填列。
花蓮縣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

         年度
評估單位：人事單位 
作業類別(項目)：公保業務-現金給付請領
                    評估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控制重點
	評估情形
	改善措施

	
	落實
	部分

落實
	未落實
	不適用
	其他
	

	一、作業流程有效性
	
	
	
	
	
	

	(一)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。

(二)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。
	
	
	
	
	
	


	2、 現金給付請領作業，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	
	
	
	
	
	

	(1) 是否確認人員之請領條件及資格。
(2) 確認申請表及證件是否齊全。

(3) 是否於公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e系統進行給付申辦作業並請當事人簽名上傳資料。

(4) 臺銀公保部之核定書第二聯是否轉交被保險人收執及簽收。

(5) 是否確認案件流程皆已處理完畢。
	
	
	
	
	
	

	結論/需採行之改善措施：

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無重大缺失。
□經檢查結果，本作業類別(項目)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，部分項目未符合，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：


	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複核：


註：
1.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，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，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，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。
2.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「落實」、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、「不適用」或「其他」；其中「不適用」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，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；「其他」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，致無法評估者；遇有「部分落實」、「未落實」或「不適用」情形，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。
人福19





準備





被保險人公保現金給付事故發生日起10年內（本人死亡、失能、眷喪、生育、育嬰留職停薪） 





人事單位





死亡（因公）給付


死亡（非因公）給付





育嬰留職停薪





生育給付


（女性被保險人）





眷喪津貼（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）





失能（因公）給付


失能（非因公）給付





人事單位





人事單位





人事單位





人事單位





人事單位





一次死亡給付請領書、死亡證明文件、被保險人死亡登記戶籍謄本、法定受益人現戶戶籍謄本、法定受益人證明書、其他證明文件（證明因公死亡）、被保險人存摺封面影本








育嬰留職停薪津貼請領書、被保險人及子女之現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、被保險人存摺封面影本





生育給付請領書、子女出生證明或被保險人及子女之現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、被保險人存摺封面影本





眷喪津貼請領書、死亡眷屬死亡證明文件、眷屬死亡登記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、被保險人現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、被保險人存摺封面影本





失能給付請領書、失能證明書（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院出具）、其他證明文件（證明因公失能）、被保險人存摺封面影本





申請表件初審





人事單位





A





A





於公教人員保險網路作業e系統進行給付申辦作業





審核後核定





公保部依申請人需求核發支票或直撥入帳收據，並由人事單位轉交被保險人簽收





人事單位





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





人事單位





結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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